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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訴願決定書 

                          案號：112 年訴字第 112007 號 

訴願人：林○○  

    原處分機關：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 

訴願人因懲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12 年 3 月 4 日北署人

字第 1120002351 號令 (以下簡稱系爭處分)，提起訴願，本署決定

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另

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一、 訴願人係原處分機關○○中尉軍官，110 年任○○小隊長期

間，於 110年 8月 15日接獲通報疑有二艘從事非自行捕獲漁

船直航大陸地區，進港後加強安檢，遂致電該漁船集團會計

小姐，告知相關漁船因疑似直航大陸屆時返港將提高安檢強

度......。原處分機關考量訴願人因前開涉案違失行為情節

重大，於 112 年 3 月 4 日召開第 2 次軍職人員獎懲評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評議會），決議訴願人記「大過兩次」處分，

並作成系爭處分，訴願人不服系爭處分，於 112 年 3 月 30

日提起申訴，經本署以 112年 6月 7日署人考字第 112001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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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駁回申訴，遂提起本件訴願。 

二、 訴願理由意旨略以： 

（一）110年 8月 15日電話告知船方「你們的船舶 VDR(船舶航程

紀錄器)被漁業署監控到疑似到大陸地區作業已列為注檢

船，進港我們會加強檢查這裡與您告知。」迄今 112 年 6

月 28日，期間僅一則通聯對話紀錄，並再無與船方有其他

關係往來，得以證明訴願人與船方並無對價（或合作）關

係。 

（二） 本案地檢署仍在偵辦調查中，且無登載於媒體及新聞版

面，並無原處分機關所述「嚴重損害政府及公務員形象」，

本案動機為告誡船方禁止從事不法活動，防範犯罪於未

然，系爭處分有違比例原則。 

三、 原處分機關答辯及補充答辯意旨略以： 

（一） 訴願人於 112年 6月 29日遞交訴願書，顯已逾越提起訴願

法定期間，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二） 查陸海空軍懲罰法（以下簡稱懲罰法）第 32條第 1項「被

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

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

訴願、行政訴訟。」已明文現役軍人不服懲罰處分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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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然本案倘擴張解釋訴願人提起申訴時，即屬不服行

政處分之意思表示，仍可依法提起訴願，此舉似乎已違反

「程序正義」，將使前述鈞署所為之「申訴決定」，其程

序意義及法律效果產生疑義。 

(三) 查懲罰法第30條第3項前段：「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

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本案......經調查訴願

人主要違失行為，係於110年8月15日以電話告知特定船團

業者，相關漁船被漁業署監控，進港時會加強檢查，將應

屬機敏性之勤務資訊，洩漏予查緝目標相關人員，已違反

保密規定，相關違失情節渠坦承不諱，因渠110年8月15日

違反保密規定之違失行為，......，影響政府機關及公務

員形象，考量「偵查不公開原則」，爰懲罰事由以公示可

知之「......，涉刑事案件違失情節重大，嚴重損害政府

及公務員形象。」記述，處罰依據則以主要違失行為最適

切扣合之懲罰法第15條第9款「違反保密規定」載明於懲罰

人令。 

（四） 查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獎懲參考基準（以

下簡稱參考基準）第1點意旨敘明「依各類人員身分適用之

相關法規辦理獎懲作業」，又第12點第1項「本署及所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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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構）人員平時獎懲作業得參考本參考基準規定，發布

時引用之法令，仍依各該人員身分之相關法令辦理。」即

說明本規定屬得參考，並無實質拘束力；次查原處分機關

針對訴願人違失行為召開評議會，其中會議紀錄有關承辦

單位綜合說明載述審議討論情形「（二）就陸海空軍懲罰

法第8條第1項第8款規定，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來做違

失懲罰懲度之考量，......，行為人對洩密行為坦承不諱，

且該行為經過法務部廉政署搜索行動及移送作業，明顯致

使政府及公務員形象嚴重受損，該當記大過2次之懲度。」

即屬前揭參考基準第7點第2款「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

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記一大過

之規定內涵，並視其發生之原因、動機及影響程度等因素，

核予記大過二次之懲罰，均於法有據。 

（五）查懲罰法第30條第3項前段「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或

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即「刑懲併行原則」，現

役軍人有違失行為，即應受懲罰，原處分機關於相關調查

中，均已確認訴願人違失行為明確存在，並無懲罰（違失

行為）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之情形。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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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適用相關法令如下： 

（一）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第 9 條規定：「本署與所屬機關人

員之任用、管理及權利義務，依各該人員身分適用之相關

法令辦理。」 

（二） 懲罰法第 8 條規定：「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

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

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

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

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

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

行為後之態度。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減輕懲度或免除其懲罰：一、情節輕微且情況顯可憫

恕。二、於未發覺前自首。違失行為涉嫌犯罪者，應即檢

附有關證據資料，移送軍、司法檢察機關偵辦。」 

（三） 懲罰法第 15 條第 9 款規定：「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

一者，應受懲罰：......九、違反保密規定。」 

（四）   懲罰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

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

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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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懲罰法第 30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調查結果認為有施

以：......記大過：......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

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

之...... 。」 

（六） 參考基準第 1 點規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以下簡稱本署）

及所屬機關（構）人員依各類人員身分適用之相關法規辦

理獎懲作業，為公平辦理各類人員之獎懲，特訂定本參考

基準。」第 12 點第 1 項規定：「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

員平時獎懲作業得參考本參考基準規定，發布時引用之法

令，仍依各該人員身分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

設置要點（以下簡稱評議會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本

署、所屬機關構）......辦理軍職人員相關獎懲考績作

業，均應成立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以下簡稱評議

會）......。」第 3 點第 1 款規定：「評議會職掌如下：（一）

平時考核獎懲、年終考績績等審核事項。」 

二、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抗字第 59 號裁定意旨略謂：「......

關於記過之懲罰處分，雖非軍懲法第 32條第 1項所列得依法

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之懲罰處分，......軍人受記過之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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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已直接發生相關不利影響之 法律

效果，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92條、訴願法第 3條所稱之行政處

分，且此等對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不利影響，並非顯然輕微

之干預，......。」故受懲罰之軍職人員如對記過處分有所

不服，因記過處分已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構成不利影響，

雖訴願人前曾提起申訴經駁回，惟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訴願

權，自應認訴願人得依訴願法第 1條之規定，提起訴願。 

三、最高行政法院 42 年判字第 3 號行政判決意旨略謂：「...... 

提起訴願，雖已逾期而在法定期間內曾向原處分官署為不服

之聲明者仍應認為合法之訴願......。」本件訴願人於 112

年 6 月 29 日以郵局掛號方式寄送訴願書，並於同月 30 日送

達原處分機關，距系爭處分送達日期 112年 3月 14日已逾 30

日，惟因訴願人前於法定期間內向原處分機關申訴，已有不

服之意思表示，爰認本件訴願未逾期。 

四、訴願人係原處分機關中尉軍職人員，自應依其身分適用法令

辦理。經查，訴願人於 110 年 8 月 15 日以電話告知特定船團

業者，注檢漁船已遭漁業署監控，進港時會加強檢查之違失

行為，為訴願人所自承並經行政調查屬實，此有原處分機關

112年 3月 2日經訴願人簽名之原處分機關訪談訴願人紀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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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於 112 年 3 月 4 日召開評議會，訴

願人到場陳述意見，並經與會評議委員就其違失行為之個案

情節，依懲罰法第 8 條第 1 項各款事項綜合討論後，決議核

予訴願人「大過兩次」懲罰，此有評議會會議審議情形及會

議紀錄影本在卷足憑，原處分機關以系爭處分核予訴願人「大

過兩次」懲罰，固非無據。 

五、按裁罰參考表，乃上級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依職權

為規範機關內部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裁

量基準性行政規則。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

官之效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訴字第 1748 號判決意旨

參照) 。本署既訂有參考基準，依參考基準第 1 點規定「為公

平辦理各類人員之獎懲」及上開判決意旨，所屬機關辦理獎

懲作業，即應依參考基準認定違失行為及區分程度，再為懲

罰之決定，該參考基準，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

屬官之效力，非如原處分機關所述無實質拘束力。又原處分

機關雖於答辯（二）書參、理由二、（二）中說明訴願人之違

失行為依評議會會議紀錄有關承辦單位綜合說明載述審議討

論情形即屬參考基準第 7 點第 2 款「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

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記一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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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內涵，並視其發生之原因、動機及影響程度等因素，

核予記大過二次之懲罰。惟依懲罰法第 30 條第 4 項前段及評

議會設置要點第 3 點第 1 款規定，記大過處分核屬評議會權

責，自應召開評議會決議之，未經評議會討論認定，逕於答

辯書內說明，尚難認係評議會審認之結果。觀之評議會會議

資料、審議情形及會議紀錄，評議會開會討論時，漏未依照

上開參考基準認定訴願人違失行為與程度，其法律概念涉及

事實關係，涵攝即有明顯錯誤，行政機關之判斷即有恣意濫

用之情事，其裁量即違反比例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六、按懲罰法以刑懲併行為原則，刑先懲後為例外，該法第 30 條

第 3 項但書規定懲罰應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時，得報經上一

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以符實需。雖行政處分與刑事

判決原得各自認定事實，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

事實之拘束。惟本案懲罰訴願人之法律依據為懲罰法第 15條

第 9款「違反保密規定」，懲罰令記載懲罰事由為「......，

涉刑事案件違失情節重大，嚴重損害政府及公務員形象」。原

處分機關既審認訴願人「違反保密規定」，該「保密規定」究

為何？參之原處分機關評議會會議資料、審議情形及答辯內

容，均係以訴願人之行為已涉犯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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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罪進行討論審認，則審認訴願人違反之「保密規定」，是

否為刑法第 132 條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認定訴願人之違

失行為，是否應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訴願人之行為倘

經檢察署認定未構成刑法第 132 條洩密罪為不起訴處分或經

法院為無罪判決，是否仍符合參考基準得記「大過兩次」之

規定？容有疑義，有重行審酌之必要。 

七、綜上，本件評議會決議訴願人「大過兩次」懲罰，難認為合

義務性之裁量決定。準此，原處分自非適法妥當，應予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

分。 

八、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許靜芝 

                                                （迴避） 

                                            委員  陳荔彤 

                                         （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洪甲乙                                                                                 

                                            委員  姜皇池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陳貞如 

                                            委員  魏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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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韓毓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0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